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（衡东县林业行政执法大队）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宣传、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、《野生动植物保护法》和国家有关林木、林地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运输检查监督的政策、法规。
2负责木材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等凭证运输的检查。

3、依法查处本行政辖区内的车站、码头、水上、货场及群众举报的违法运输木材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林业行政案件。

4、依法对本辖区林产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加工、贮存、使用等场所进行检查监督，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

5、依法对超限额采伐林木，破坏林木，盗伐、滥伐林木，乱征乱占林地的行为进行查处。

6、组织道路检查站查处本辖区内重大违法运输案件。

7、依法对买卖或伪造《林木采伐许可证》、《林木种苗生产、经营许可证》、《木材运输证》、《植物检疫证》、《种苗质量检验证书》和《种苗标签》等各种林业证件和标识的案件进行查处。

8、根据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单位的依法委托履行相关的。      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衡东县林业行政执法大队是由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，全额编制职工30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318.54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318.54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318.5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08.54万元，项目支出10万元，因林业行政执法大队7月份合并到林业局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318.52万元，较预算减少75.48万元，总支出318.5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08.5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96.86％；项目支出1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.14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林业行政执法大队7月份合并到林业局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2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2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2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2.44万元，超过预算数0.44万元，因接待上访人员增多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3.85万元，其中：货物3.85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0万元，负债总额0万元，净资产0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0万元，在用资产0万元，因林业行政执法大队7月份合并到林业局，资产无偿划转给林业局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从整体情况来看，林业执法大队重视财政资金的支出绩效，
在资的从预算、执行、验收、资金支付等流程层层把关，严格按照部门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，涉及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必须经过大队长办公会室，“三公经费”每年基本持平。所有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项目申报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，并责成项目实施加强日常监督，依据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切实做到项目资金专项专用，无截留、无挪用等现象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）
（1）**项目

（2）**项目

..........
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